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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D_E7_9C_81_E5_c59_91511.htm 各市、州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的管

理，提高工程监理质量与水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的规定，我厅制定了《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管理规

定》。 现将《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建设厅 二O O六年十月九

日 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加强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管理，维护建筑市场

秩序，提高工程监理质量与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国务院令第279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四川

省人民政府令第180号《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规定》、建设部

令第147号《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四

川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

员的执业、变更注册、继续教育和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是指已取得全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并在四川省行政

区域内执业的人员；取得四川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

和执业印章或四川省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或四川

省项目监理员执业证书，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专

业技术人员。 未取得上述执业证书和相应的执业印章的人员

，不得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 第四条 四川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

员执业活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并设立四川省注册监理工程



师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四川省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的考试

、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市、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

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执业活动依法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二章 执业资格 第五条 监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受聘

两家及以上工程监理企业，监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持有国家

注册监理工程师、省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执业证书。 第六条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按照建设部相关规定注册，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的专

业技术人员。 四川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合格取

得四川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由监理单位法定代表

人书面授权，全权负责履行监理合同，主持项目监理机构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川省监理工程师，是指经考试合格取

得四川省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根据项目监理岗位职责分工

和总监理工程师指派，负责实施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监理

工作，具有相应监理文件签字权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川省项

目监理员，是指经考试合格取得四川省项目监理员执业证书

，具有同类工程相关专业知识，从事具体监理工作的专业技

术人员。 第七条 申报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按照建设部、人

事部相关规定进行申报。 申报四川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至

少监理过一个一等工程或两个二等工程或三个三等工程，还

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年龄在30岁以上（1975.10.1以

前出生）取得国家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具有三年以上同类

工程监理工作经验；遵纪守法，身体健康，胜任现场监理工

作的监理人员，可申报项目总监。 （二）年龄在45岁以上

（1960.10.1以前出生）取得四川省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具



有三年以上同类工程监理工作经验；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胜任现场监理工作的监理人员，可申报项目总监。 （三）年

龄在55岁以下（1950.10.1以后出生）未取得国家监理工程师执

业资格的，2008年12月31日后不得担任项目总监工作。 申报

四川省监理工程师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取得工程技

术、工程经济专业类中专学历，且从事工程监理或工程建设

类相关工作18年以上，并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专业中级

职称3年以上。 （二）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专业类大专

以上学历，且从事工程监理或工程建设类相关工作10年以上

，并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称3年以上。 申报

四川省项目监理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

济专业类中专以上学历，且从事工程监理或相关工作3年以上

，或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专业初级职称。 第八条 凡在四

川省行政区域内，已受聘于监理单位从事监理活动并符合第

七条规定的人员，年龄在65周岁以内的，均可申请相应执业

证书。 第九条 凡符合条件申请四川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四

川省监理工程师、四川省项目监理员执业证书的人员须参加

四川省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组织的相关考试，考试合

格后，统一发放相应执业证书和执业方章。 第十条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予受理申报： （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 （二）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

报之日不满5年的； （三）在工程监理或者相关业务中有违

法违规行为，并受到责令停止执业的行政处罚，自行政处罚

之日起至申报之日不满2年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